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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獎補助教師專題研究計畫實施要點(核定版） 
 

民國 95 年 02 月 14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95 年 04 月 01 日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 96 年 10 月 09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96 年 10 月 13 日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 96 年 12 月 11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97 年 01 月 19 日校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0 年 02 月 15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100 年 10 月 18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101 年 06 月 19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102 年 08 月 27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102 年 10 月 15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102 年 11 月 26 日校教評會修正 

民國 103 年 06 月 03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3 年 12 月 02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4 年 05 月 05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6 年 05 月 02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6 年 12 月 05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7 年 04 月 03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7 年 10 月 02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7 年 12 月 04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9 年 09 月 01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1 年 08 月 02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11 年 11 月 01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11 年 12 月 06 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13 年 01 月 02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3 年 05 月 0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3 年 09 月 10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4 年 05 月 06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文藻外語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研究，以提升學術水準，特訂定「文藻外語

大學獎補助教師專題研究計畫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及專案教師。 

三、 獎補助種類、方式及金額： 

(一) 獎勵： 

1. 獎勵範圍：獲得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補助之研究計畫案。 

2. 計畫類型、經費分級與相對應之獎勵金如下： 

(1) 個人型計畫： 

A. 200 萬元以上：15萬元獎勵金。 

B. 150 萬元以上未達 200 萬元：10萬元獎勵金。 

C. 100 萬元以上未達 150 萬元：8萬元獎勵金。 

D. 50 萬元以上未達 100 萬元：5萬元獎勵金。 

E. 20 萬元以上未達 50 萬元：4萬元獎勵金。 

F. 5 萬元以上未達 20 萬元：2萬元獎勵金。 

(2) 整合型計畫：不含學校配合款後之計畫總金額為準。各子計畫之獎勵金額由

計畫主持人自行分配。 

A. 1,000 萬元以上：20萬元獎勵金。 

B. 800 萬元以上未達 1,000 萬元：15萬元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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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500 萬元以上未達 800 萬元：10萬元獎勵金。 

D. 200 萬元以上未達 500 萬元：8萬元獎勵金。 

E. 100 萬元以上未達 200 萬元：5萬元獎勵金。 

F. 50 萬元以上未達 100 萬元：4萬元獎勵金。 

G.未達 50 萬元：3萬元獎勵金。 

(3) 與國外機構合作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含雙邊或多邊交流計畫)，依上述分級

發給 1.5 倍獎勵金。 

3. 申請原則及方式： 

(1) 獲得國科會個人型研究計畫案之獎勵，由研究發展處依經費核定清單，於計

畫開始執行後三個月內為主持人提出申請。若為多年期之計畫案，須依計畫

每年核定之金額逐年申請。 

(2) 獲得國科會整合型研究計畫案，由計畫總主持人於執行計畫案之當學年度第

二學期開學後至結案日後一個月內，提送獎勵教師獲國科會整合型研究計畫

案申請書及資料檢核表後，經由所屬系、中心、院、研究發展處及會計室審

核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給獎勵。若為多年期之計畫案，須依計畫每年核定之

金額逐年申請。 

4. 因執行計畫獲得之獎勵金，得於計畫執行期間改以抵免教師基本授課時數做為

獎勵方式。 

(1) 獎勵金每滿 13,000 元(講師、助理教授) / 16,000 元（副教授、教授），可抵免

1 個基本授課時數。 

(2) 每學期最多抵免 3 個基本授課時數，最多抵免 2 學期。 

(3) 凡選擇抵免基本授課時數者，當學期不得超鐘點授課。 

(二) 補助：補助種類、金額及原則依內容性質分為鼓勵型研究計畫案及任務型研究計畫

案並分列如下： 

1. 鼓勵型研究計畫案： 

(1) 申請國科會個人型研究計畫之前導研究者，補助金額每案最低 5萬元，最高

10萬元。每人每年度以 1 案為限。審查重點：研究計畫之周全性、學術性、

應用性，以及預期成果等。 

(2) 申請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前導研究者，補助金額每案最低 5萬元，最

高 8 萬元。每人每年度以 1 案為限。審查重點比照申請國科會個人型研究

計畫之前導研究者。 

(3) 申請國科會整合型研究計畫之前導研究者，補助金額每案最高 25萬元。由

專任教師擔任計畫總主持人，且每年度以 1 案為限。審查重點：原則上應配

合系、中心、學院及校務發展之重點指標，且具有成為本校研究特色領域及

本校重點研究者；總計畫與各子計畫間為跨系、中心、學院及跨學門者，予

以優先補助。 

2. 任務型研究計畫案： 

校務研究計畫： 

(1) 單一計畫案：補助金額每案最高 8 萬元。 

(2) 具子（分項）計畫案：補助金額每案最高 15 萬元。 

由各一級單位及學術二級單位提出申請。審查重點為應依據校務發展及學院特

色之指標，且具有成為本校研究特色領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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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計畫案申請時間依研發處每年訂定之學術暨研究獎勵補助審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學審會）收件截止日為準。鼓勵型研究計畫申請案經校外委員審查後，

送交學審會審議。任務型研究計畫申請案逕行送交學審會審議。第二次（含）以後

之申請，應檢附前次補助計畫案之績效證明（依本要點第五點辦理）。 

四、 獲補助之研究計畫執行程序： 

(一) 經費撥付暨核銷：計畫執行須為同一年度，研究經費依學校行政作業程序申領。最

遲應於執行當年度十二月底前完成核銷。 

(二) 經費執行：依學審會審查核定之金額執行。預算包括：臨時人力工作費或工讀費、

資料蒐集與分析費、耗材費、交通費（限國內）及其他與計畫直接相關之業務費。

個人型計畫或整合型各子計畫內之預算項目可互相勻支流用。 

(三) 遇有計畫變更或中止時，均應依行政程序報請學審會通過。經校內委員或學審會審

查後需送研究倫理審查者，若研究倫理審查未獲通過或計畫中止時，須退回所領之

補助費。 

五、 結案與管考： 

(一) 鼓勵型研究計畫案：獲校內補助之研究計畫者須於執行期滿後一個月內繳交研究成

果結案報告，且須提出申請下一年度國科會研究計畫或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若未獲通過者，應於執行期滿後一年半內投稿於有外審制度之期刊或專書（篇章）

或發表於國際學術研討會。另國科會整合型研究計畫之前導研究案，各子（分項）

計畫須個別完成發表。 

(二) 任務型研究計畫案：獲校內補助之研究計畫者須於執行期滿後一個月內繳交研究成

果結案報告（應包含針對其研究目的之改善建議），且具子（分項）計畫者，各子

（分項）計畫須個別完成校內發表。 

(三)未如期達成本項前二款之結案與績效者，自次學年度起算，停止其申請本補助之權

利二年。 

六、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